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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政协七届三次会议

第73058号提案的答复
徐陈飞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全面提升营商环境美誉度的建议”已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市人社局着眼助力优化营商环境，不断拓展各类人才政策，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育力度，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。
一、鼓励企业集聚科技创新人才。对重点产业龙头企业、单项冠军企业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上市及省定上市后备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（以下简称“重点企业”）全职从事技术研发工作、年薪超过20万元的科技创新人才，由企业自主推荐，3年内每年给予人才年薪20%、最高20万元的创新贡献津贴。企业全职聘请外籍工程师，可参照享受创新贡献津贴。

二、推动科技创新人才柔性合作。对“重点企业”柔性合作的博士研究生（副高级职称）以上人才，给予人才年薪20%、最高20万元补助。对引进国外智力项目获得国家或省级资助的单位，给予1:1的配套资金；对我市在外建设的“人才飞地”，给予100万元补助。

三、畅通科技创新人才市场化引进渠道。对我市建成省级以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企业，给予30万元奖励。对国内头部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来我市设立分支机构的，按照业绩贡献给予10万元－50万元奖励。对协助引进科技创新团队的机构，项目投产后给予20万元奖励。在全国重点区域布局人才工作站，对效果突出的，奖励10万元。

四、支持企业引进培养技能人才。对首次来宛到“重点企业”工作、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高级技师、技师，给予5000元、1000元补助。“重点企业”在职员工获得高级技师、技师等职业资格的，享受同等待遇。

五、鼓励培训机构定向输送技能人才。对职业院校、技工学校等培训机构与我市企业组织“冠名班”“定向班”，定向输送技能人才，效果突出的，按照每生2000元标准给予补助（每年不超过30个班次）。

六、加强技能平台建设。对新认定的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、省技能大师工作室，分别给予10万元、5万元补助。对新认定为省级或省级以上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、公共实训基地，给予10万元补助。

七、支持企业引进青年大学生。对首次来宛到“重点企业”工作、35岁以下、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、本科毕业生，3年内分别给予每月5000元、3000元、1000元的生活补助。“重点企业”在职员工获得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的，享受同等待遇。

八、鼓励市内外高校定向输送大学生。在国内高校集中的区域，依托高校就业部门设立人才工作站，效果突出的，每年给予5万元经费补助。每年对驻市高校毕业生“留宛率”较高的给予10万元奖励。所需资金由市财政承担。

九、支持高端创新平台建设。对新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建站单位，分别给予20万元、10万元补助。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，每引进1名博士后研究人员给予10万元科研经费支持。

十、加强人才安居保障。加大租赁型人才公寓建设力度，对申请租赁型人才公寓的，按照同区域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租金标准缴纳租赁费用，用人单位可按承租人缴纳租金数额的一定比例补贴承租人。在人才集聚区域建设学校、医院、人才之家、“诸葛书屋”等各类高层次人才所需的配套资源，统筹建设一批“高层次人才社区”。

十一、强化人才荣誉激励。对新入选长江学者、“国家特聘专家”等国家级和“中原英才计划”等省级人才计划的优秀人才，分别奖励60万元和20万元。对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获奖的，奖励10万元；对获得“中华技能大奖”“全国技术能手”“中原技能大奖”“河南省技术能手”的，分别奖励10万元、5万元、3万元和1万元。开展市拔尖人才、回创之星、科技功臣、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、学术技术带头人等评选活动。

十二、开展高层次人才认定。对在宛工作、来宛自主创业、我市全职或柔性引进的人才进行分类认定，经认定的高层次人才按照层次可享受子女教育、医疗保健、免费旅游、免费公交、出行贵宾通道、培训疗养、住房、金融等服务。

下一步，市人社局将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继续深挖服务潜能、提升服务水平，通力协作、持续用力，多措并举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
非常感谢您的建议，希望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我市人社事业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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